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讯 因家庭琐事被传唤至派出所了解

情况， 岂料女子麻某某不仅不配合民警询问情

况， 竟在派出所内“撒泼”， 甚至挥手击打欲

对其进行控制的民警。 日前， 金山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麻某某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支持了公诉机关的指控， 并以妨害

公务罪判处麻某某拘役 3个月。

2018 年 2 月 24 日， 被告人麻某某因家庭

琐事被派出所民警传唤至该所了解情况。 其

间， 麻某某因情绪激动砸毁了派出所治安受理

窗口的塑料告知牌， 民警于是对其进行传唤。

可被告人麻某某不仅拒不配合， 还在民警欲对

她进行控制时， 挥手击打民警脸部。 当日， 被

告人麻某某被民警控制后， 被刑事拘留。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 被告人麻某某以暴

力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 其行为触

犯了刑法，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当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日前， 金山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妨害公务罪

对麻某某提起公诉。 最终， 法院支持指控， 判

处被告人麻某某拘役 3 个月。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王治国

浦东张江一家食品店内惊现高仿“百

威” 啤酒，整体装潢以红白搭配为主基调，罐

体正面也使用老鹰、绶带、麦穗、艺术体等要

素，罐体上还有“美国百威啤酒（江西）集团有

限公司授权” 字样， 乍一看颇有百威啤酒既

视感。 然而， 这并非权利人百威 （中国） 销

售有限公司 （下简称 “百威”） 出品。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侵害商

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一审宣判， 两

家江西企业被判赔偿经济损失、 合理费用

320 万元等。

“李逵”捉到了“李鬼”

百威诉称， 经授权享有第 18960795、

1221628、 1711371 号注册商标的使用权。

被告食品店销售的 Baiwanbeer 的易拉罐啤

酒， 制造商为赣州百惠酒业有限公司， 监制

为江西蓝色柔情啤酒有限公司， 并有“美国

百威啤酒 （江西） 集团有限公司授权” 的字

样。 百威认为， 被诉侵权产品的整体装潢要

素侵害了其第 18960795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

罐体上突出使用的字样侵害了原告第

1221628 注册商标专用权； 罐体正面及侧面

“Baiwanbeer” 字样侵害了原告第 1711371 注

册商标专用权。

百威称， 百威啤酒自 1995 年进入中国

以来，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产

品整体装潢具有明显的区别特征； 企业名称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 上述生产

商、 监制商的做法， 已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

当竞争。 原告因此请求判令被告蓝色柔情公

司、 百惠公司停止侵权、 赔偿经济损失 350

万元、 合理费用 80 万元， 消除影响， 被告

食品店立即停止销售涉案被诉侵权产品。

蓝色柔情公司辩称， 被诉侵权啤酒原液

由百惠公司提供， 蓝色柔情公司仅对啤酒进

行灌装，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百惠公司辩称， 公司仅是被诉侵权

产品的原液生产者， 被诉侵权的商标、 包装

装潢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与该公司无关。

被告食品店未答辩。

法院一审判赔320万元

经比对， 被诉侵权标识与涉案第

18960795 号商标在结构、 色彩搭配、 要素、

构图等方面均较为相似， 加之原告涉案第

18960795 号商标具有较高的固有显著性，

经过原告长时间的使用已然获得较高知名

度， 在隔离观察的情况下， 相关公众施以一

般注意力时， 不易察觉到二者的细微差异，

足以造成消费者混淆， 法院因此认为， 被诉

侵权产品罐体正面的标识侵害了原告涉案第

18960795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

法院认为， 被诉侵权产品上使用的

“Baiwanbeer” 侵害涉案第 1711371 号注册商

标专用权， 二者构成近似， 且容易导致相关

公众的混淆， 构成商标侵权。

法院认为， 被诉侵权产品罐体背面以白

色字体出现的“美国百威啤酒 （江西） 集团

有限公司授权” 字样， 并未将“百威” 二字

突出使用， 不构成商标侵权， 但构成对原告

的不正当竞争。

经查， 并无证据显示案外人美国百威啤

酒 （江西） 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或从事了被诉

侵权产品的生产或销售活动。 而被诉侵权产

品标明由蓝色柔情公司监制、 百惠公司制

造。 原告主张二者共同实施了涉案被诉侵权

产品的生产行为， 法院予以确认。

因百威的损失、 被告的获利以及涉案商

标的许可费均未能查明， 浦东法院在充分考

量原告的百威品牌啤酒、 涉案商标、 涉案装

潢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 判决蓝色柔情

公司、 百惠公司立即停止涉案侵权行为， 赔

偿经济损失、 合理费用 320 万元， 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 被告食品店停止销售涉案被诉侵

权产品， 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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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高仿“百威”啤酒被告了
两家江西企业被判赔320万

（上接 A6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三亚市三亚湾海坡度假区三亚国

光海滨花园西区 386 房； 建筑面积：57.11 平

方米；

起拍价： 67 万元 评估价： 118.2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20 年 2 月 7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0 日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先生 021-35070008

        1520198575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三亚市凤凰镇海虹二月海海景公

寓 319 房； 建筑面积： 39.57 平方米；

起拍价： 54 万元 评估价： 95.3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20 年 2 月 7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0 日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先生 021-35070008

        15201985759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南团公路

35 弄 34 号 1-3 层， 建筑面积： 258.49 平方

米； 房屋类型： 联列住宅；

起拍价： 458.584 万元 评估价： 818.9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20 年 2 月 8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先生 021-35070008

        15201985759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丰庄路 301 弄 26 号 601

室,建筑面积： 177.20 平方米

起拍价： 561 万元 评估价： :800.64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8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蒋先生 021-35070008

        13501819358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手机号码 13057200001 使用权

起拍价： 17808 元 协议价： 31800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1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手机号码 13661837777 使用权

起拍价： 54880 元 协议价： 98000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1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手机号码 18668200001 使用权

起拍价： 20048 元 协议价： 35800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1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手机号码 15669200001 使用权

起拍价： 20048 元 协议价： 35800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1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手机号码 13185367777 使用权

起拍价： 28448 元 协议价： 50800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1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手机号码 18257386666 使用权

起拍价： 31248 元 协议价： 55800 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1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庆丰新村 7

号 202 室， 建筑面积： 65.53 平方米

起拍价：126 万元 评估价：179.103333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20 年 2 月 1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庆华新村

25 号 504 室， 建筑面积： 46.71 平方米

起拍价： 98 万元 评估价： 139.8479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上海豪都国际

花园 5011 号 4A 室，建筑面积：127.90 平方米

起拍价：320 万元 评估价：451.251858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邬先生 许先生 021-68950200

上海市宝山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明华路 366

弄 825 号

起拍价： 1267 万元 评估价： 1808.8 万元

拍卖平台： 中国工商银行融 e 购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大公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宋先生 18930344223 

        021-63616999

联系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969 号十九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 1175 号

1401 室， 建筑面积： 112.80 平方米， 公寓。

起拍价： 560 万元 协议价： 700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7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市房地产拍卖行

联系人： 徐先生 021-54010871

        13601905410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30

号 4101-4122 室， 证书 / 证书号： 鼓变字第

331860 号（宁鼓 200800444）； 建筑面积：

1238.37 平方米； 套内建筑面积：744.92 平方

米；房屋用途：商住；所在层 / 总层数：39/51

（按现状带租约拍卖）。（第二次拍卖）

起拍价： 1460 万元 评估价： 2607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7 日 10 时至 2 月 10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大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小姐 闵小姐

021-65857708 400-021-6899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30 号 3805-3813、 3815 室， 证书 / 证书号：

鼓转字第 299321 号 （宁鼓 200611067）； 建

筑面积： 619.36 平方米； 套内建筑面积：

372.54 平方米； 房屋用途： 商住； 所在层 /

总层数： 36/51。 （第二次拍卖）

起拍价： 745 万元 评估价： 1330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7 日 10 时至 2 月 10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大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小姐 闵小姐

021-65857708 400-021-6899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30 号 3901-3903、 3905-3913、 3915-3922

室， 证书 / 证书号： 鼓变字第 300154 号

（宁鼓 200611068）； 建筑面积： 1238.37 平

方米； 套内建筑面积： 744.87 平方米； 房屋

用途： 商住； 所在层 / 总层数： 37/51 (?

现状带租约拍卖)。 （第二次拍卖）

起拍价： 1450 万元 评估价： 2581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7 日 10 时至 2 月 10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大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小姐 闵小姐

021-65857708 400-021-6899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闵行区申滨路 1058 弄 1

号 301 室， 建筑面积： 122.1 平方米， 公寓。

（第二次拍卖）

起拍价： 480 万元 协议价： 600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2 月 11 日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翁先生 15000600096

（完）

女子在派出所内“撒泼”
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获刑


